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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函
地址：10015 臺北市福州街15號

承辦人：郭維達

電話：02-23431700分機:797

傳真：02-23431786

電子信箱：wt.kuo@bsmi.gov.tw

受文者：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8月10日

發文字號：經標字第1110460328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JCS1711104603280.odt、JCS1811104603280.pdf、JCS1911104603280.

pdf、JCS3411104603280.pdf)

主旨：「商品檢驗不合格處理辦法」第5條、第7條、第9條，業

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11年8月10日以經標字第11104603280

號令修正發布， 檢送發布令影本(含法規條文)、總說明

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各1份，請查照。

正本：司法院秘書長、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處、行政院法規會、法務部、經濟部法規委

員會、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臺灣省工業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

總會、台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中華民國電器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台灣省電器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台灣省電腦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台北市

工業會、新北市工業會、高雄市工業會、台灣省商業會、臺北市商業會、新北市

商業會、高雄市商業會、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

會、臺中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電器商業

同業公會、新北市電器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電器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電腦商

業同業公會、高雄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基隆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報關

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基隆市報

驗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

同業公會、中華民國五金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台北市五金商業同業公會、

新北市五金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五金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五金商業同業公

會、中華民國防火門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機器商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電機電子

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同業公會、台灣

區裝飾燈泡燈串輸出業同業公會、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手

工具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車體工業同業公會、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

瓦斯器材工業同業公會、台灣鋼鐵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

公會、台灣區家具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流體傳動工業同業公會、臺灣木工機械

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光電暨化合物半導體產業協會、台灣LED照明產業聯盟、臺

灣美國商會、歐洲在台商務協會、紐西蘭商工辦事處、中華民國檢測驗證協會、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財團法人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財團法人台灣商

檔　　號:
保存年限: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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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函
地址：10015 臺北市福州街15號

承辦人：郭維達

電話：02-23431700分機:797

傳真：02-23431786

電子信箱：wt.kuo@bsmi.gov.tw

受文者：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08月10日

發文字號：經標字第1110460328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JCS1711104603280.odt、JCS1811104603280.pdf、JCS1911104603280.

pdf、JCS3411104603280.pdf)

主旨：「商品檢驗不合格處理辦法」第5條、第7條、第9條，業

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11年8月10日以經標字第11104603280

號令修正發布， 檢送發布令影本(含法規條文)、總說明

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各1份，請查照。

正本：司法院秘書長、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處、行政院法規會、法務部、經濟部法規委

員會、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臺灣省工業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

總會、台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中華民國電器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台灣省電器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台灣省電腦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台北市

工業會、新北市工業會、高雄市工業會、台灣省商業會、臺北市商業會、新北市

商業會、高雄市商業會、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

會、臺中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電器商業

同業公會、新北市電器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電器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電腦商

業同業公會、高雄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基隆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報關

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基隆市報

驗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

同業公會、中華民國五金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台北市五金商業同業公會、

新北市五金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五金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五金商業同業公

會、中華民國防火門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機器商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電機電子

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同業公會、台灣

區裝飾燈泡燈串輸出業同業公會、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手

工具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車體工業同業公會、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

瓦斯器材工業同業公會、台灣鋼鐵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

公會、台灣區家具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流體傳動工業同業公會、臺灣木工機械

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光電暨化合物半導體產業協會、台灣LED照明產業聯盟、臺

灣美國商會、歐洲在台商務協會、紐西蘭商工辦事處、中華民國檢測驗證協會、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財團法人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財團法人台灣商

檔　　號:
保存年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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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檢測驗證中心、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

中心、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國立成功大學防火安全研究中心、財團法人

台灣建築中心、台灣區紡紗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毛紡織工業同業公會、經濟部

標準檢驗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基隆分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局、經濟部

標準檢驗局臺中分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

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花蓮分局

副本：

61





 

商品檢驗不合格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七條、第九條

修正條文 
 
第五條   報驗義務人接到不合格通知書之次日起十五日內，依本法第二

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得向檢驗機關（構）申請免費複驗一次。 

報驗義務人申請複驗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必要文件，向

原檢驗機關（構）辦理，檢驗機關（構）得僅就不合格項目執行

檢驗。 

第七條   檢驗不合格之商品，報驗義務人於接到不合格通知書之次日起

三十日內填具申請書並載明改善計畫提報標準檢驗局核准者，得

向原檢驗機關（構）申請重新報驗。但於首次接到不合格通知書

之次日起一年後，不得再提報改善計畫申請核准。   

 前項重新報驗之商品，檢驗機關（構）得依不合格項目及改

善計畫內容執行全部或部分項目檢驗。但應包含不合格項目。 

 報驗義務人於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八月十日修正施行

前接到不合格通知書，於修正施行後其檢驗不合格之商品尚未重

新報驗合格者，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第一項之期間，自修正

施行日起算。 

第九條   報驗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應依規定期限將檢驗不合格之商

品退運、銷毀、拆解至不堪使用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一、未於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期間內提報改善計畫申請核准者，

應於期間屆滿之次日起六個月內為之。 

二、依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提報改善計畫，經標準檢驗局否准

者，應於接到否准通知之次日起六個月內為之。 

三、依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提報改善計畫，經標準檢驗局核

准，未於接到核准通知之次日起六個月內申請重新報驗



 

者，應於期間屆滿之次日起六個月內為之。 

前項不合格之商品處理時，報驗義務人應向原檢驗機關（構）

申請拆封或經原檢驗機關（構）同意自行拆封，檢驗機關（構）

應派員監督。但同意報驗義務人自行拆封後退運者，檢驗機關

（構）得不派員監督。 

第一項不合格之商品退運時，應於退運後檢附財政部關務署

核給之出口證明用聯等相關文件於三個月內向原檢驗機關（構）

銷案。 



商品檢驗不合格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七條、第九條

修正總說明

商品檢驗不合格處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九十一年一月九日

訂定發布施行後，曾於九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修正施行。本次為修正不

合時宜條文及配合實務需求，爰修正本辦法第五條、第七條及第九條，

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為明確報驗義務人申請免費複驗期間之始日，酌作文字修正。

（修正條文第五條）

二、 檢驗不合格商品如久置於報驗義務人處不予處置，易增加流入市

場之風險，爰修正重新報驗之限制規定及增訂修正前未結案件之

處理依據。（修正條文第七條）

三、 修正增列報驗義務人應將檢驗不合格之商品退運、銷毀、拆解至

不堪使用或為其他必要處置之情形及處置期限；另檢驗不合格之

商品處理時，檢驗機關（構）得不派員監督之情形。（修正條文

第九條）



商品檢驗不合格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七條、第九條修正條文

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報驗義務人接到不合

格通知書之次日起十五日

內，依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一

項規定，得向檢驗機關

（構）申請免費複驗一次。

報驗義務人申請複驗

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必

要文件，向原檢驗機關

（構）辦理，檢驗機關

（構）得僅就不合格項目執

行檢驗。

第五條　報驗義務人接到不合

格通知書後十五日內，依本

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得向檢驗機關（構）申請免

費複驗一次。

報驗義務人申請複驗

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必

要文件，向原檢驗機關

（構）辦理，檢驗機關

（構）得僅就不合格項目執

行檢驗。

為明確報驗義務人申請免費複

驗期間之始日，酌作文字修

正。

第七條　檢驗不合格之商品，

報驗義務人於接到不合格通

知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填具

申請書並載明改善計畫提報

標準檢驗局核准者，得向原

檢驗機關（構）申請重新報

驗。但於首次接到不合格通

知書之次日起一年後，不得

再提報改善計畫申請核准。

前項重新報驗之商品，

檢驗機關（構）得依不合格

項目及改善計畫內容執行全

部或部分項目檢驗。但應包

含不合格項目。

報驗義務人於本辦法中

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八月十日

修正施行前接到不合格通知

書，於修正施行後其檢驗不

合格之商品尚未重新報驗合

格者，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

定；第一項之期間，自修正

施行日起算。

第七條　檢驗不合格之商品，

得經改裝、調整或加工使其

符合檢驗規定者，報驗義務

人填具申請書並載明改善計

畫經標準檢驗局同意，得向

原檢驗機關（構）申請重新

報驗一次。但情況特殊經標

準檢驗局同意者，不以一次

為限。

前項重新報驗之商品，

檢驗機關（構）得依不合格

項目及改善計畫內容執行全

部或部分項目檢驗。但應包

含不合格項目。

一、現行第一項未規定報驗義

務人對檢驗不合格商品提

報改善計畫申請核准重新

報驗之期限，致有報驗義

務人遲未辦理重新報驗，

惟檢驗不合格商品如久置

於報驗義務人處，易增加

流入市場之風險。爰於第

一項增訂報驗義務人為申

請重新報驗，填具申請書

並載明改善計畫提報標準

檢驗局審核之期限，並將

重新報驗之次數限制，修

正為期間限制，即報驗義

務人於首次接到不合格通

知書之次日起一年內，可

不限次數提報改善計畫申

請核准重新報驗，惟一年

期間屆滿後，不得再申

請。

二、另報驗義務人提報改善計

畫，本就以使檢驗不合格

之商品得經改裝、調整或



加工而符合檢驗規定為目

的，爰刪除第一項得經改

裝、調整或加工使其符合

檢驗規定之相關文字，以

資精簡。

三、為處理本次修正施行前檢

驗不合格商品遲未辦理重

新報驗之未結案件，爰增

訂第三項，明定報驗義務

人於本辦法修正施行前接

到不合格通知書，於修正

施行後其檢驗不合格商品

尚未重新報驗合格者，應

依修正施行後之規定辦

理，第一項期間則自修正

施行日起算，意即本辦法

修正前之未結案件，其第

一項前段之三十日及同項

但書之一年期間，均自修

正施行日起算，未結案件

之報驗義務人並應依修正

後規定辦理。

第九條　報驗義務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應依規定期限將檢

驗不合格之商品退運、銷

毀、拆解至不堪使用或為其

他必要之處置：

一、未於第七條第一項規定

期間內提報改善計畫申

請核准者，應於期間屆

滿之次日起六個月內為

之。

二、依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提

報改善計畫，經標準檢

驗局否准者，應於接到

否准通知之次日起六個

月內為之。

三、  依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提  

報改善計畫，經標準檢

第九條　檢驗不合格之商品，

無法改裝、調整或加工使其

符合檢驗規定或重新報驗仍

不合格者，報驗義務人應於

接到不合格通知書後六個月

內退運、銷毀、拆解至不堪

使用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前項不合格之商品處理

時，報驗義務人應向原檢驗

機關（構）申請拆封或經原

檢驗機關（構）同意自行拆

封，檢驗機關（構）應派員

監督。

第一項不合格之商品退

運時，應於退運後檢附關稅

局復運出口報單等相關文件

於三個月內向原檢驗機關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七條第一

項，於第一項明定報驗義

務人應將檢驗不合格之商

品退運、銷毀、拆解至不

堪使用或為其他必要處置

及處置期限，其中增訂第

一款及第二款已包括檢驗

不合格之商品無法改裝、

調整或加工使其符合檢驗

規定之情形，爰配合刪除

第一項相關文字，以資精

簡。另修正條文第七條第

一項對重新報驗已改採一

年之期間限制，於期間內

重新報驗雖不合格者，仍

可不限次數提出申請，已

無本條現行第一項重新報



驗局核准，未於接到核

准通知之次日起六個月

內申請重新報驗者，應

於期間屆滿  之次日起六  

個月內為之。

前項不合格之商品處理

時，報驗義務人應向原檢驗

機關（構）申請拆封或經原

檢驗機關（構）同意自行拆

封，檢驗機關（構）應派員

監督。但同意報驗義務人自

行拆封後退運者，檢驗機關

（構）得不派員監督。

第一項不合格之商品退

運時，應於退運後檢附財政

部關務署核給之出口證明用

聯等相關文件於三個月內向

原檢驗機關（構）銷案。

（構）銷案或由原檢驗機關

（構）核對報驗義務人於關

稅局線上退運資料符合後銷

案。

驗不合格應於期限內辦理

退運等處置之情形，爰配

合一併刪除重新報驗等文

字。

二、報驗義務人申請拆封，原

則上應由檢驗機關（構）

派員監督。但報驗義務人

如欲退運，因後續由其檢

附財政部關務署出口證明

用聯等相關文件向原檢驗

機關（構）申請銷案，檢

驗機關（構）即得不派員

監督，爰增訂第二項但

書。

三、現行第三項修正如下：

（一）鑑於財政部所屬各「關

稅局」已改制為「財政

部關務署」，爰配合修

正。

（二）不合格商品退運時，現

行作業均請報驗義務人

檢具財政部關務署核章

之出口證明用聯為佐

證，而非出口報單資

料，爰配合修正文字。

（三）目前財政部關務署並未

開放線上查詢退運資

料，爰刪除相關文字。


